
澎湖縣政府陳情申訴案件表

受理時間：   年   月    日 受理人員：

申訴人姓名： 聯絡電話：

申訴人地址：

事業單位名稱： 事業單位地址：

一、工資：□未達基本工資 □積欠工資 □加班費 □扣薪(違約或賠償) □資遣費

二、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：□超時(超12hr或 46hr)  □休息時間  □例假(7休 2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定節日□特別休假 □假日出勤未加給工資 □婚喪病等假

三、童工、女工：□未滿15歲 □童工  □女工  □產假

四、□未投勞健保 □職場霸凌  □職災期間原領工資、醫療費

五、□其他：

□身分必須保密：原則上會就被檢舉單位做通盤性抽查，亦可能包含檢舉人部分。基於保護檢舉人，

仍會保密處理。 

□身分無須保密：為爭取個人權益(例如個人工資、加班費、資遣費、職災補償及退休金等)，將就個人

資料進行訪查以查明申訴案情。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訴具體內容：

※表格不夠請自行擴充延長


